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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交通质监局文件
闽交质监〔2013〕441号

福建省交通质监局关于印发公路水运工程
质量安全问题整改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

各设区市（区）交通质监站（局），沿海各水运质监站，各在建公

路水运工程项目建设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问题监督管理，充

分发挥建设单位项目管理的核心作用，落实建设单位对整改工作

举一反三、全面负责的主要责任，确保工程项目质量安全问题得

到彻底整改，不留隐患，同时简化整改工作流程，提高工作效率，

我局对《福建省交通质监站关于印发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问题

整改复查工作规定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闽交质监〔2009〕118号）

进行了修订、完善，形成了《福建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问题

整改工作暂行规定》。现将该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原工作规定自本发文之日起废止。执行过程中有何意见和建议，

请书面反馈我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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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问题
整改工作暂行规定

为加强我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问题监督管理，充分发挥

建设单位项目管理的核心作用，落实建设单位对整改工作举一反

三、全面负责的主要责任，确保工程项目质量安全问题得到彻底

整改，不留隐患，同时简化整改工作流程，提高工作效率，特制

定本规定。

一、整改工作程序

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问题整改工作程序包括建设单位组织

的举一反三排查、责任单位的整改、建设单位组织的核查确认以

及整改反馈。

二、整改工作内容

（一）建设单位应结合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和监督机构在监督

检查意见或通知中指出的问题，及时组织相关责任单位，举一反

三，对整个项目进行全面排查，并按合同段分别建立《建设单位

工程项目质量安全问题排查及整改落实情况登记表》（附件1）。

（二）责任单位应按要求及时落实整改，整改工作须全面、

真实、到位。对于存在的较大、重大质量安全问题及隐患，责任

单位应提出专项整改方案，按有关程序进行审查批准，必要时应

组织有关单位、专家进行专题论证后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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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责任单位完成整改工作后，应编制以下整改资料，同

时报送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核查确认（监理单位直接报建设单位

核查确认）：

1．《福建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问题整改情况确认表》（附

件2）；

2．整改过程相关检测、试验、测量、观测等资料；

3．相关的整改、复查影像等资料；

4．经总监理工程师（项目建设单位或项目上一级主管部门）

审批的整改方案（必要时）；

5．其他特别要求的确认材料（必要时）。

（四）建设单位应组织监理单位共同对责任单位的整改情况

进行现场核查确认，并按合同段分别在《福建省公路水运工程质

量安全问题整改情况确认表》（附件2）中签认。

（五）建设单位应建档保存责任单位的整改资料，以备各级

监督机构抽查。对于在规定期限内未能完成整改的质量安全问题，

建设单位应加强跟踪，确保整改率达到100%。

（六）建设单位应以书面文件的形式及时向监督机构报送工

程质量安全问题整改情况报告（附件3），同时抄送当地交通运输

（港口）主管部门。

三、在规定期限内未能完成整改的质量安全问题，建设单位

应在《（建设单位）关于上报工程质量安全督查整改情况的报告》

（附件 3）中说明未能完成整改的原因以及预计完成整改的日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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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在整改结束后及时向监督机构续报整改反馈报告，以保证整改

工作的闭合。

四、各级监督机构可对工程项目的整改情况进行抽查，对发

现类似质量安全问题整改工作不落实、不到位及弄虚作假的，将

依法依规对有关单位进行行政处罚并在信用考核中给予扣分。

五、福建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问题的整改工作以本规定

为准，原《福建省交通质监站关于印发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问

题整改复查工作规定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闽交质监〔2009〕118号）

从本发文之日起废止。

附件：1.建设单位工程项目质量安全问题排查及整改落实情

况登记表

2.福建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问题整改情况确认表

3.（建设单位）关于上报工程质量安全督查整改情况

的报告

福建省交通质监局

2013年 11月 26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交通运输厅，省高速公路建设总指挥部，省公路管理局，省港

航局，各设区市(区）交通运输局（委），沿海各港口管理局，本

局领导、总工室、公路处、水运处、安监处、检测处。

福建省交通质监局 2013年 11月 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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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建设单位工程项目质量安全问题排查及整改落实情况登记表

项目名称及

合同段

整改通知书（意见书）

编号或正式文件号

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

序号 排查的同类质量安全问题及新发现的其他问题 整改情况 备注

建设单位责任人：

注：此表存建设单位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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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福建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问题整改情况确认表
项目名称及

合同段

整改通知书（意见书）编号或

正式文件号

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

序号 监督机构指出的工程质量安全问题 整改结果说明
施工单位

责任人

监理单位

责任人

建设单位

责任人

建设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总监理工程师（签字）： 项目经理（签字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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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（建设单位）关于上报质量安全
督查整改情况的报告

（监督机构）：

根据你单位 月 日组织的质量安全监督检查要求及《关

于 质量安全监督检查情况的通知》（文号）（或

《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查意见书》（编号 ）），我单位立

即组织责任单位结合监督检查发现的质量安全问题，对整个项目

进行了举一反三的排查，对整改的过程进行了跟踪检查，对整改

的结果组织了核查确认，对整改资料已按规定进行整理、归档，

现将整改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总体整改情况

截止 月 日，你单位抽查提出的质量问题共 个，已整

改 个，整改率 %；安全问题 个，已整改 个，整改率 %。

尚未整改的问题是： 原因是： ，预

计 月 日完成整改。

二、各合同段工程质量安全问题整改情况确认表及督查组要

求反馈的资料附后。

特此报告。

抄送：当地交通运输（港口）主管部门


